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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1323民初2404号 毛家昌、周旋：本院受理
原告陈东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2404号民事裁定书、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集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云南云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原告李中富诉被告你公
司、凤庆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0)云0921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889号 杨海涛：本院受理原告王超伯
与被告杨海涛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劳动报酬)人民币6 900元及利
息(利息按月利率1%自2019年11月29日起至该欠款支付
清时止)等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029号 胡红星：本院受理原告何
云开与被告胡红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30 000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
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特21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胡昌高、胡林
彬、胡利萍、胡林波宣告被申请人林玉华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林玉华(女，汉族，1945年11月10日出生，户
籍地：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灵泉办事处桥东社区4组63
号，公民身份号码510902194511102640)于2016年起，下落不
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
林玉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517号 梁艳蓉、梁荣江、赵小敏：本院
受理原告裕融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梁艳蓉、梁荣江、赵
小敏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判
令被告一支付05052019031422号合同在2021年3月24日前
的违约金6327.00元；2.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已到期及未
到期租金共计123703.61元及从2021年3月25日起至清偿日
止依日息万分之六所产生的的违约金；3.请求判令连带
保证人被告二、被告三的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王琳琳：本院受理郭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开庭传票等。郭辉要求：
1、判令与你离婚；2、婚生子郭恩骐由郭辉抚养，王琳琳
每月支付抚养费600元至郭恩骐18周岁止；3、依法分割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4、王琳琳赔偿郭辉10000元
精神抚慰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7日上午9点在安徽省固镇县人民
法院杨庙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孟冬冬：本院受理陆起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开庭传票等。
陆起要求：1、判令孟冬冬偿还欠款34000元及利息
45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孟冬冬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9月27日上午9点30分在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杨庙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刘红：本院受理黄中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开庭传票等。
黄中美要求：1、判令刘红偿还借款144000元及利息
(以144000元为基数，年利率6%，自起诉日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红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9月27日上午10点在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杨庙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吴少华：本院受理梁化祥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开庭传票
等。梁化祥要求：1、判令吴少华偿还材料款47748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吴少华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
月27日上午10点30分在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杨庙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5617号 汪祥虎：本院受理原告汪
勇炳诉被告程康利、汪祥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84民初
56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738号 张杰(住安徽省金寨县斑
竹 园 镇 漆 店 村 龙 冲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42426197704063219)：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张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张杰支付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保险
理赔款1692.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692.2
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
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张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883号 步金存：本院受理原告黄
国锋诉被告步金存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2民初88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郑集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517号 李博、遂宁凯文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永强与被告李博、遂宁凯文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川0903民初25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遂宁凯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李永强支付赔偿款80 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应支付的赔偿款80 000元为基
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21年1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永强对被告李博的诉讼
请求；三、驳回原告李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
收取计350元，由被告遂宁凯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鲁0304民特16号 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包长利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
包长利称，其母亲丁慎苗(女，1948年2月4日出生，汉族，
身份证号码：37030419480204582X，户籍所在地山东
省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店子村。)于1999年8月走失，至
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丁慎苗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丁慎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丁慎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丁慎苗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包先奎：本院受理的杨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因无法通过其它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2221民初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轩：本院受理的赵文奎、赵文德、赵云生、赵云智、
陈延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因无法
通过其它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青2221民初42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曹盛林：本院受理的万成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因无法通过其它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2221民初4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0)浙0603破56号之一 2020年9月25日，本院根
据沈洁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瀚越智能家居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浙江瀚越智能家居有
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0年12月5日召开，
经该次会议债权核查审核确认的无异议债权13
笔，合计金额为6715266.34元。同时会议还表决通过
了《债务人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破产财产预分
配方案》等报告。2021年6月22日，浙江瀚越智能家
居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称，根据审计机构
的审计意见，浙江瀚越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为8559319.21元，负债总额为11751450.93元，净资
产为-3192131.72元。浙江瀚越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资
产实际明显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已严重资不抵
债。本院认为，浙江瀚越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现企业
资产现状及债权登记结果证实其资产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
楚。本院在受理申请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后，相
关权利人未提出和解或者重整程序申请且浙江瀚
越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亦不存在宣告破产障碍的事
由，浙江瀚越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符
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
定，于2021年7月1日裁定宣告浙江瀚越智能家居有
限公司破产。特此公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683破6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4月29日根
据嵊州市新高轮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嵊州市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嵊州市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2021
年7月1日，嵊州市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暂无可供清偿的财产，债
务人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现管理人请求本
院宣告嵊州市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嵊州市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院查
明，根据管理人核查，截止2021年6月30日，本案已
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人民币1500元，均由管理人
垫付；另预期发生邮寄费用、档案管理费用、执行
职务费用等破产费用3000元。现债务人暂无可供清
偿的财产，债务人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向
本院申请宣告嵊州市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嵊州市新高轮制冷设备
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7月1日裁定宣告嵊州市新高轮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嵊州市新高轮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特此公告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徐莉：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
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蒋建方：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曹恩亮：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
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臧成星：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
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
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陈海、曹兰英：原告傅良海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0月11日9
时在本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
二楼208)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
廖发龙：原告胡在积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0月11日9时30分在本
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
陈主坤：原告陈洛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0月11
日10时在本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
访局二楼208)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604破11号 2021年6月15日，本院裁定受
理绍兴上虞金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同日，本院指定国浩律师(律师)事务所、浙江明显律
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联合担
任绍兴上虞金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上
虞金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8月6
日(含8月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
绍兴市柯桥区银座国际商务中心12幢4-5层；邮编：
312030；联系人：胡海娟、周海清；电话：18267508158、
13757596136；传真：0575-8816038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时停
止计算(计算至2021年6月14日止)。具体申报方式及要求
请及时联系管理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上虞金盾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16日15时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现场会议的方
式召开，具体会议地点为本院十九号法庭。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债权人盖
章或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或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1)苏0830破2号 本院根据王凤、周忠来的申请
于2021年6月1日裁定受理盱眙宝先门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盱眙宝先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6
月4日指定江苏圣火律师事务所为盱眙宝先公司破产
管理人。盱眙宝先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9日前，
向盱眙宝先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市开发区
深圳路淮商大厦1005-1006室；联系人：武超平、朱显峰；
联系电话13511554321、1890523919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盱眙宝先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盱眙宝先公司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16日9时在
本院五楼科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
(2021)苏0830破3号 本院根据杨延昭的申请于2021
年6月1日裁定受理盱眙嘉腾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盱眙嘉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6月4日指定
江苏瀛广达律师事务所为盱眙嘉腾公司破产管理人。
盱眙嘉腾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10日前，向盱
眙嘉腾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市生态文
旅区通源路1号维也纳国际酒店7层；联系人：彭
伟；联系电话1340180125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盱眙嘉腾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盱眙嘉腾公司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17日9时在本院
五楼科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
(2021)苏0830破5号 本院根据张开建的申请于2021
年6月1日裁定受理江苏强源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强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6月4日
指定江苏昊震翰律师事务所为江苏强源公司破产
管理人。江苏强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12
日前，向江苏强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
市清江浦区健康西路158-5号；联系人：卞恒亮；联
系电话1351152515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江苏
强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江苏强源
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19日9时
在本院五楼科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
(2021)苏0830破6号 本院根据张雷的申请于2021年6月1
日裁定受理江苏同福丽家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同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6月4日指定江
苏淮海潮律师事务所为江苏同福公司破产管理人。江
苏同福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8月13日前，向江苏同
福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盱眙县合欢大道
17-1号；联系人：黄溜溜；联系电话15396930722)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江苏同福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江苏
同福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20
日9时在本院五楼科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
Leah Alice De Ruiter：本院受理原告池虎燕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211民初735号民事判决。判决：准予原告池虎燕与
被告Leah Alice De Ruiter离婚。案件受理费、公告
费合计1450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任志远：本院受理谢从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756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徐一剑：本院受理夏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授权委托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1741号 简勤根：本院受理原告徐
速诉被告简勤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京融资产管理(大连)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
贵银与你方(被申请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2021]大仲
字第47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鸿伟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蔡仁林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南顺劳人仲案
(2021)109号。因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定于2021年9月23日9时在南充
市顺庆区马市铺路266号四楼407仲裁庭开庭审理，
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南充市顺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禾嘉德(天津)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天
津旭飞锦祥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你方的销售
代理合同纠纷案[(2021)津仲字第0384号]后，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仲裁答辩通知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进行答辩并
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
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
知书。本案将于2021年9月28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
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王明瑞：本会受理的广州市金诺互联网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借款合同争议仲裁一案[(2021)
苏仲裁字第0097号]，由仲裁员刘秋梅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2021年9月18日9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凤凰
街334号1号楼)C厅开庭。现向你公告送达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刘宁、苏州伟信奥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苏
州工业园区明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刘宁、
程文涛、苏州伟信奥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争
议一案[(2020)苏仲裁字第0697号]，第一次庭后申请
人补充提交证据材料，按照本会仲裁规则，本案定于
2021年9月15日13时30分在本会进行第二次开庭，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申请人补充提交证据材料。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则依法裁决。

苏州仲裁委员会
刘宁、苏州伟信奥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苏
州工业园区原点种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刘宁、
程文涛、苏州伟信奥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合同
争议一案[(2020)苏仲裁字第0698号]，第一次庭后申
请人补充提交证据材料，按照本会仲裁规则，本案定于
2021年9月15日14时30分在本会进行第二次开庭，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申请人补充提交证据材料。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则依法裁决。

苏州仲裁委员会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亚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亚华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21年5月14日提交第
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10破18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
规定，由管理人执行。根据《亚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亚华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对亚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
产实施第一次分配，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亚华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债务申报合计为394587789.21
元，其中(1)普通债权95笔：379812612.09元，劣后债
权16笔：10808902.40元；(2)税收债权1笔：177468.72元
及职工债权11笔：3788806.00元，第一次分配的财产
额为11159095.2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第一次职工债权
及税收债权清偿金额共计：3966274.72元，清偿率为100%；
普通债权合计清偿金额共计：7192820.48元，清偿率为
1.89%；劣后债权清偿金额0元。特此公告！

亚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邢运涛：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梁盼周诉原审被告邢运涛、
谢影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叶敏：原告李梦雷诉你、铜陵市顺风山铁矿管理委
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160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民事裁定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等。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王辰：本院受理安留杰诉你承揽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龚家学：本院受理原告李彬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
民初712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张店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董得林：本院受理原告宋洪兴诉你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502民初833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张店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梅勇：本院受理原告大冶市汇通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大冶市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河北中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徐小童(徐圣茁)：本
院受理曾胜明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110民初38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丽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
家庄市友邦广告有限公司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110民初
42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刘刚：本院审理上海粹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自公告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龚开德：本院受理原告佰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
云0602民初23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贵州侨晟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昭通市
玉鑫商贸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3931号案件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告知书、法官承诺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09：0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卢捷：本院受理付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津0114民初193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叶萃明：本院受理蔡文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津0114民初26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张振新：本院受理张加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津0114民初342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李俊锋：本院受理李文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业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1322民初14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俊锋：本院受理何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业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1322民初14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俊锋：本院受理徐乐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业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川1322民初14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葛厚兵：本院受理高良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22民初4255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秦国辉：本院受理谢文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22
民初4263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10月12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刘萍：本院受理薛维林诉你离婚纠纷(2021)皖1523民初
3918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特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
院万佛湖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黄文柱：原告钱传烈诉你及安徽波涛粮油发展有限公
司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覃碧虎：本院受理原告蒙忍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柴文峰：本院受理何彬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422
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书及交费通知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正阳人民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李国江：本院受理黄义娟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422
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书及交费通知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正阳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李国江：本院受理李凰冉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422民
初2001号民事判决书及交费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正阳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薛鹏、左永、花丽娟：本院受理原告鞍山市置业融资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2020)辽0304民
初3688号一案，你们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季杨：本院受理原告陶良绪与被告季杨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3230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林娟娟、李正杰、林艺鹃、江进展、董建仙、邓皓、许连
珠、钟火旺、邱水彬、陈海涛、饶忠、周嫦娟、李松、邓东
城、郑雪梅、李光、李星星：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
限公司与被告林娟娟【(2021)闽0206民初8110号】、被告李
正杰【(2021)闽0206民初8110号】、被告林艺鹃【(2021)闽0206
民初8111号】、被告江进展【(2021)闽0206民初8112号】、被告
董建仙【(2021)闽0206民初8113号】、被告邓皓【(2021)闽0206
民初8114号】、被告许连珠【(2021)闽0206民初8115号】、被告
钟火旺【(2021)闽0206民初8115号】、被告邱水彬【(2021)闽
0206民初8116号】、被告陈海涛【(2021)闽0206民初8117号】、
被告饶忠【(2021)闽0206民初8118号】、被告周嫦娟【(2021)闽
0206民初8119号】、被告李松【(2021)闽0206民初8120号】、被
告邓东城【(2021)闽0206民初8121号】、被告郑雪梅【(2021)闽
0206民初8123号】、被告李光【(2021)闽0206民初8124号】、被
告李星星【(2021)闽0206民初8124号】车辆租赁合同纠纷共
14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
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
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
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
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娄爱霞：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
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四川华勃电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阿布都
热合曼·吾布力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
系你公司，邮寄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拜劳人仲字【2021】第82号）、答辩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拜劳人仲字【2021】
第82号）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副本）等相关
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
上述文书，期满即视为送达。请于2021年9月9日11时
30分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1号仲裁庭参加审理此案，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参加审理的，本委将缺席开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王明辉：本局查处湖北周得福科技有限公司涉嫌
编制虚假环境影响报告表案时，发现你为涉事的
虚假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写人员。我局已作出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台环罚决字[2021]8-18号)，对你作
出：五年内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表编制工作。(详见天台县人民政府网站，网址：
http：//www.zjtt.gov.cn/art/2021/7/7/art_1229296087_
3719887.html)因你下落不明，联系不上，且无法送
达，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特向你公
告送达。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台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台州市
椒江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给靳某某的道歉信

靳某某：您好！我向您诚挚道歉！我情绪失控将您
的隐私曝光在微博上，破坏了您在同事学生中的
良好形象，社会评价感降低，也让您有了一定的经
济损失，我深表歉意！在此，我也表态，不会再对您
的工作生活带来干扰，影响您的正常工作，如有违
反，我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特此声明。

殷丽君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冀翔不慎遗失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证一
本，执业证号：11101201710124153，声明作废。
柏秀年，位于全椒县襄河镇儒学路老观陈小
区21幢1单元6 0 2 室 ,《房产证》遗失,档号:
201326001834,证号:全2013000851号,声明作废。
购房人盛飞，身份证号码：41142519970303271X，
订购宁夏兴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领
地香苑区19栋3单元6层601号房，因本人保
管不善，将该房屋收款收据(金额：80000元，
票据号：0822563 ) (金额150000元，票据号：
0814817)(金额5000元，票据号：0822566)原件
遗失，现声明房款收据原件作废。
本 人 不 慎 将 保 险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135003973276，130014162009，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沙元仓(身份证号132237196805052812)在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缴纳商品质量保证
金叁万元整的票据( 3 0 0 0 0 元 )费用单号：
1074190400005370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北 京 缤 纷 世 界 花 卉 销 售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0560108863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和
税务登记证(税号：51092119801016447X)副
本，声明作废。
中禹华夏(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MA0208YA9B，声明作废。
北京澳仕天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CP810J,声明作废。
北京美祥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8MA020W4U7H，声明作废。
北京一杯鲜食品有限公司海淀永丰分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1W7QY5Y)不慎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本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08282982722)，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紫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一证通和银行U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229358327104K，声明作废。
北京菱玉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MA01YY7780，声明作废。
北京一闻诺广告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3MA019C8516，声明作废。
北京中海韵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注册号：110101010866830,声明作废。
北京云记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0953513393，声明作废。
诺德利(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
遗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20112MA06DLQU13，特此声明作废。
中融企服(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LU4XX9)不慎丢
失委托收购合同X5-2020230，收购合同S5-
2020230，声明作废。
北京福道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ARJC5M，声明作废。
本公司：中禹华夏(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原户名：中禹华夏(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财务人员不慎将公司公章及财务章丢
失。(丢失公章：中禹华夏(北京)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财务章：中禹华夏(北京)
企业管理有限财务章。)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科慧康健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G64A9K)作
废法定名称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亮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9E4D7H)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量钭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F2PY16)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瑞顺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551425814G)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量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DXD43C)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葵克巴恩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3483984002)作
废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沃德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8A2607)
作废法定名称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东飞祥义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923275591)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瑞斯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TRBK3D)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小草恒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208051A)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慧光永信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51423421U)作废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紫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358327104K)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永嘉县供销农业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
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
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大唐国投卫星通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9K378B)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大唐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33HY8J)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2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国安九洲雷达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7RGX0N)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盛世恒润(北京)商业管理集团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FRU8XM)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
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
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蒴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0GDD96R)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1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国安九洲林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7RGX0N)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三山兆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63GJ5B)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2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君道纵横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3135298W)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黄超，清算组负责人：黄超，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恒安达信包装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110108016487943)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张泽平、张建平，清算组负责人：张
泽平，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北汇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4WH393)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
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星、黄骁、张细
玉、陈瑞丽、杨彪，清算组负责人：张星，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永兴智信商贸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8288982XR)经
投资人决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
注销登记，投资人：路长明，请债权人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企业改制公告：北京清美珑琥艺术馆(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2059226469B)，现经股东和
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正式启动改制。名称变更
为：北京清美珑琥艺术馆有限公司。改制前企
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企业承担。股
东和职工代表大会签名：北京至诚信用管理
有限公司、钟诚、卢咸开，2021年7月8日。
钟伟健、钟超英、钟逸杰：本会依法受理了康
华超申请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仲裁
案[(2021)佛仲字第174号]。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答辩
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
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
定于2021年9月28日14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
理本案，签收结案文书的时间为2021年11月
16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
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张雄雄：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桂林市兴进物业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的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2021)桂仲案字第57号】仲裁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决定由仲裁员吴海
云成立独任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9月13日10
时在本会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桂林仲裁委员会
铁岭县镇西堡镇鸿浩林实木加工厂(经营者
孟维勇)：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吴爽与你单位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铁仲受字2021(022)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简易程序仲裁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告知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
书、铁岭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铁岭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5日内和30
日内。选定仲裁员(选定范围是铁岭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名册内的所有仲裁员)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5日内并以填制仲裁庭组
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方式向本委提交，
逾期则由本委主任指定。

铁岭仲裁委员会
周振华：本委受理的申请人铁岭市银州区广
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
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2021)002号案由首席仲裁
员孙凯明、仲裁员宫妍红、仲裁员薛建实组
成仲裁庭，并于2021年9月16日9时在本委仲
裁庭开庭审理。(2021)003号案由仲裁员孙凯
明成立独任仲裁庭，并于2021年9月16日9时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地址：铁岭市凡河
新区金沙江路28号行政中心0402室、电话024
-74999007)，逾期将依法裁决。

铁岭仲裁委员会
王宋文睿：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珠海城建海韵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珠仲裁字(2020)第
36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届时若
你不履行裁决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若要申请撤销裁
决，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珠海仲裁委员会
通知

  海南旭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黄劲，湖北泰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曹建泽，原海南旭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黄石市分公司负责人柯枝：
  兹因挂牌湖北泰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旭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黄石市分公司
在攀宇工业17号路以南、4号路以西建造的
临时板房约一千平方米。经查，该处板房未
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建造，现通知你们在公
布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逾期，将委托相
关部门对该处板房进行评估后予以拆除，造
成一切法律责任由你们承担。特此通知

黄石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高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2021年7月9日 

债权申报的通知

  马鞍山方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40500584552502Q)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许芳宏、姚克才、吴梦梦组成，许芳
宏为清算组负责人。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联系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经开区智能装备
产 业 园 2 1 号 ，联 系 人 ：许 芳 宏 ，电 话 ：
18655527555，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9日

招聘

  北京马到成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诚招
法治日报中缝广告业务员，请有资源有意愿
的有识之士加入。
  咨询电话：13381075888 何主任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9年11月19日06时在南通市通州区
西亭镇婷炜服装厂路边捡拾女性弃婴
(儿)一名，出生日期估计为2019年11月16
日，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南通市通州区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513-86119902。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南通市通州区民政局
2021年7月8日


